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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版表件1~5提問
Q1:1.國中版表件1中P3上方6-4若有調整是要勾選不適用欄位?
2.下方8-4若為分散式資源班是勾選不適用?
Q2:國中版表件2中P1下方若勾選不符合基本授課節數，說明部 分可以超鐘點方式敘寫?(ex:1導+1專=14+16=30，本校總節數為34，超過基本授課節數4節)
Q3:國中版表件4中P1部分，ex:領域/科目為語文/國文，可以將七八九年級寫在同一張表件但不同欄位上?如七年級/組別A、B，八年級/組別A、B、C，九年級/組別A各自寫一欄位?然後領域/科目為數學/數學再獨立寫一張P1?
Q4:國中版表件4中，校內無集中式特教班需要上傳P4、P5?
Q5:1.國中版表件5中，特需課程若採融入式(P4)，P1~P3需要上傳(獨立/合併式)?
2.融入式計畫表中的科目是指特需領域科目(填寫說明4.)?
3.同上若科目為特需科目，同科目但不同融入領域能併在同一張計畫表書寫?ex:學習策略以融入式實施在語文領域及數學領域中，能寫在同一張計畫表?
4.同一年級同科目可以所有組別寫同一張計畫表?ex:七年級/A.B組寫同一張
5.核心素養是填寫特需領域課程綱要中的九大科目?ex:社會技巧or學習策略?
6.議題融入項目在融入式表件中沒呈現，需填寫?
7.部定領域單元名稱需要每一課(國文)或每一章節(數學)都須填寫?還是單元內容有對應到特需科目才需填寫?
8.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要以特需課綱內編碼+解說方式填寫?ex:學習策略(特需課程綱要P83)融入語文領域
學習表現:特學1-Ⅵ-6利用文本中的解釋說明，了解文意。學習內容:特學A-Ⅵ-5 教材中的輔助解釋、脈絡或關鍵字句
9.會後能否在屏特教中心網站上提供融入式的簡易示範寫法供教師們參考?謝謝!
	
A1：1.勾選不適用。

    2.勾選不適用。

A2：總節數若是基本授課節數+課稅回兼節數，可勾選符合。



A3：是的，一領域一表。






A4：校內無集中式特教班，可以不用上傳特教班的表格。
A5：1.資源班/巡輔班特需課程若只有融入式，可以不用上傳獨立式/合併式的表格。
    2.是的。

    3.可以。




    4.若兩組的內容相同，可寫在同一張計畫表。

    5.是的。


    6.表件沒有呈現，無需填寫。

    7.特需融入部定領域是全部單元都有融入，還是只有部分單元融入，以老師規劃的情形填寫。
    8.是的，學習表現、學習內容的填寫要完整，有編碼和文字。





    9.請參閱1150515說明會簡報檔。

	資源班有排特需課程要寫課程計劃，這沒問題。
但特需融入部定領域為什麼要寫呢？這樣並沒有減量，為什麼不能依照舊版免填呢
	A：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115年4月23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55701134號函，說明三(二)規定。

	請問上課週次內容可以合併嗎？以及合併週次的上限
	A：可以合併，上限七週。

	單元名稱國語可寫第幾課?
	A：可以。

	超鐘點授課是要勾選不符合基本授課節數嗎?
	A：總節數若是基本授課節數+課稅回兼節數，可勾選符合。

	巡輔還未派案，也不知道有沒有要跑巡輔，學習節數一覽表建議如何填?
	A：
1.依教師目前服務的巡輔學校之學生數撰寫學習節數一覽表。
2.學校若有新安置的在學學生，若同年級有其他特教生，可併入同一組名單，於學習節數一覽表呈現。
3.學校若有跨階段新生，也可以進行課程規劃，於學習節數一覽表呈現。

	請問沒有特殊班級學校到外巡輔請問特教班別勾選分類是資源班?
	A：沒有特殊班級的學校是接受巡迴輔導學校，表件的班級類型請勾選巡迴輔導班。

	資源班/巡輔班
各年級組別"一定"要有對應的"融入式特需"嗎?
	A：各年級組別原則上要有對應的特需融入式課程。

	符合基本授課節數是18節，若有超鐘點２節，18+2=20，是勾選不符合基本授課節數＋說明嗎？
	A：總節數若是基本授課節數+課稅回兼節數，可勾選符合。

	是否有併周上限?
	A：可以合併，上限七週。

	請問部定課程五年級與三年級程度一起上課學習節數一覽表寫在一起?
	A：五年級與三年級學生排同一組上課，學習節數一覽表是寫在一起，請參閱1150515說明會簡報檔示例。

	獨立式特需領域的學習內容一定要複製貼上課綱提供的特需領域的學習內容嗎?自己規劃的學習內容不行嗎?
	A：獨立式特需領域的學習內容是指課綱學習重點的學習內容，非教師規劃的學習內容，請老師依照課綱的學習內容填入表件。

	1.若同一節課有兩個年級的學生 但老師自編教材來上 這樣怎麼寫特需的表呢?
2.同一組的學生若同時融入學習策略和社會技巧 這樣特需表格怎麼填?
3.資源班支援巡迴輔導受輔學校的{部定課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要勾資源班還是巡輔班
	A：1.請寫自編教材的單元名稱。

2.請參閱1150515說明會簡報檔示例。

3.受輔學校的課程計畫請勾選巡迴輔導班。

	請問若上課總節數在課稅回兼範圍內（例如：超過基本節數1節），請問算符合基本節數嗎？
	A：總節數若是基本授課節數+課稅回兼節數，可勾選符合。

	臨時鑑定安置會議及派案會議都還未定，只依確認學生撰寫，如果遇到新生增加的問題，課程計畫仍無法正常實施，這樣的課程計畫還有任何價值嗎?
	A：課程計畫的價值不在於學生名單完全固定，而在於先建立課程藍圖與教學方向。學生若有異動，可再依鑑定安置結果及實際需求進行滾動修正，因此課程計畫仍具有必要性與參考價值。

	請問剛剛提到六月初針對115學年度IEP課程計畫，針對排課之情事開IEP會議，學生及家長都要到場嗎?等同於六月底再開一次針對舊生及新生學習目標、評量方式等，完整的IEP會議 嗎? 不確定是否理解錯誤
	A：IEP會議可採多元方式召開，例如實體會議、電話討論、書面帶回等方式完成，各校依實際需求選擇適合的方式。六月底再召開完整的期末檢討暨期初擬定會議。

	請問如果特需部分 只有融入  那獨立與合併表格 可否刪除?
	A：資源班/巡輔班特需課程若只有融入式，可以不用上傳獨立式/合併式的表格。

	剛剛提到特教班特需領域若是採融入的方式，只需在部定課程的課程計劃中呈現，請問是在科目的部分寫上例如：國語融入社會技巧；學習重點及目標也是兩個科目都要寫嗎？
	A：特教班部定課程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科目名稱只要填寫部定領域科目名稱即可，無需填寫特需科目名稱。若有將特需領域融入部定領域課程進行教學，須在部定領域課程計畫呈現特需領域的教學重點。

	針對資源班的課程計畫表單，目前是依據『年級/組別』來勾選『簡化、減量』等彈性調整規劃 。以國小為例，小一新生的幼小轉銜落差極大，開學後極有可能會遇到學生需要『重新分組』或『調整組別』的狀況。想請教，當入學後發現程度有嚴重落差需要調組時，這份已經核備的課程計畫該如何處理?
	A：已訂定的部定領域／科目課程計畫或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計畫，教師教學時，均應依個別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進行彈性調整，以回應學生之個別學習需求。

	請問老師：學校有巡迴輔導班，一位老師支援校內個案、一位老師支援校外巡迴輔導學校，請問巡迴輔導老師的學習節數ㄧ覽表怎麼呈現？校外的也需要呈現嗎？
	A：學習節數一覽表呈現的是校內特教學生的分組規劃節數，依提問老師學校的情形，總節數應不符合基本授課節數，請說明有一師巡輔外校，並註明節數即可。
受輔學校學生的排課節數呈現在該校的學習節數一覽表。

	目前是巡輔教師，但只有服務本校。下一學年度不確定是否會派案道別間學校，請問巡輔節數/人數若未達標準，是否先勾選不符合？
	A：請依目前服務的學校學生進行課程規劃撰寫學習節數一覽表，若未符合基本授課節數，再做說明即可。

	國教署的公文要點應該是針對資源班有另排特需課才寫課程計劃吧，
這點可以詢問清楚嗎？
不要又細分 獨立、融入，造成老師要填寫更多資料負擔，這樣的並沒有達到減量，只是把部定課程計劃換成特需課程計劃
	A：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115年4月23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55701134號函，說明三(二)規定，並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教育領域課程綱要課程手冊，特需課程實施方式分為獨立、融入或合併方式，表件分類主要是反映特需課程實際實施型態，而非額外增加新的課程要求。

	補充敘述提問內容：若同一節課有兩個年級的學生 老師自編教材來上課 融入式的特需表格內的【部定領域單元名稱】要如何填寫?可以直接填「自編教材」這四個字就好嗎?
	A：請填寫自編教材的完整名稱，若能寫出單元名稱會更好。

	老師您好，我的特需課程是獨立式
特需有分社會技巧和溝通訓練，我們學校目前的學生含新生是分成A、B、C三組，每組安排每周一堂，是不是課程計畫的部分就要寫A組一份B組一份C組一份，總共三份呢?
	A：是的，各組一份，總共三份。

	若六月十六前依據時程召開完整iep會議，會有什麼問題嗎？
	A：若於六月十六日前即依時程召開完整IEP會議，可能因學期課程尚未完成，導致學生目標達成情形、支持服務成效尚無法有總結評量。

	那IEP 與課程計畫的關係是?
這樣課程計畫是否重複
	A：IEP是學生個人的教育計畫，課程計畫則是一組學生的教學計畫，兩者雖然彼此相關，但目的與功能並不相同。課程計畫應以IEP所訂定的個別需求與目標作為參考依據，將其轉化為實際教學安排，而非重複撰寫相同內容。兩者是相互連結、彼此支援的關係，應達到「由IEP引導課程，由課程落實IEP」的目的。

	1.請問如果是合併式排課，社會技巧融入生活管理中，這樣是先撰寫生活管理的獨立式排課表件，再填寫社會技巧的融入式表件嗎？因為看融入式排課表件中實施方式只有融入語文領域、數學領域的選項
2.融入式排課表件，假設二年級A組同時都有學習策略融入國數，可以國數合併寫一份檔案嗎？例如：第一學期先寫國語領域寫完接寫數學領域，再第二學期的國語領域寫完接寫數學領域嗎？還是要國語一份數學另外一份呢？ 謝謝！
	A：
1. 合併式排課是指特需某一個科目有獨立排課，同時也有融入部定課程。
2. 融入式排課表件，假設二年級A組同時都有學習策略融入國數，可以國數合併寫一份檔案，請參閱說明會簡報。

	老師您好，想再請教一個問題，以我們學校為例，115學年度新生人數暴增，依據目前已知學生的總體需求，即使校內特教老師全部超鐘點（兼滿節數），依然無法消化，勢必得仰賴縣府後續的派案支援。
但目前的困境是，『派案會議』尚未召開，外派支援的人力與節數都還是未知數，我們現在卻必須先送出課程計畫。請問在這種『確定缺節數，但支援尚未到位』的空窗期，期初的課程計畫節數該如何排定與敘寫，才符合局處的規範？
	A：請先為校內學生規劃部定課程和特需課程，根據115學年度學生人數進行分組並規劃學習節數一覽表，因為學生人數暴增，班級總節數可能會超過基本授課節數，請在不符合的欄位敘寫節數包含人力支援節數。

	請問關於開IEP會議討論學生115學年度課程/節數這個部分，能否用特推會來做審議就好
	A：IEP會議針對身心障礙學生需求進行課程調整與課程規劃，將課程規劃送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融入學校課程計畫後，再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並陳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請問融入式特需課程計畫是一定要寫的部分嗎?我們已經有開獨立式特需~
	A：集中式特教班如有開設獨立式特需課程，則無需撰寫融入式特需課程計畫。資源班/巡輔班已有開設獨立式特需課程，若學生無特需融入部定課程的需求，則可免填融入式特需課程計畫。

	請問社團課的課程計畫是歸類在哪個部分呢
	A：社團課屬於校訂課程第二類課程，請用本縣的表件撰寫。



